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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环境适应性分析* 

黄胜忠
 

 

内容摘要: 本文从演化视角对欧美农业合作社的外部市场战略和内部组织结构进行了

回顾，并从成员异质性视角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农业合

作社之所以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最主要原因在于能够调整市场战略和组织结

构，以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因此，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统筹考

虑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成员因素。 
关键字: 农业合作社  环境适应性  成员异质性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凡是受市场经济支配的农业，都存在

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在农产品生产、加工、运销以及资金融通等方面，都扮演了不可

或缺的角色，而且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社会经济组织。然而，随

着以农业产业组织和生产技术的深刻变革为主要特征的农业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无论是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欧美农业合作社，还是刚刚兴起的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面临

经营战略和组织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在这种背景下，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环境性无疑具

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为此，本文将从演化的视角对欧美农业合作社的外部市场战略和内部

组织结构进行回顾和总结，并着重从成员异质性视角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行为和

制度安排进行探讨，以期对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持续发展有所启示。 

一、欧美农业合作社市场战略的调整 

农业合作社要想取得经营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一般

而言，组织和环境之间的战略交互作用依赖于组织的战略来协调。因此，农业合作社要与

周围环境进行交流和交换，而这一过程就是农业合作社的“外适应”。由于合作社的行为与

其所在的农业的特征密切相关，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变化，欧美农业合作社的市场战略都经

历了深刻的变革。 

总的来看，欧洲的农业合作社一直在被迫经历从生产导向性（production-oriented）

战略向市场导向性（market- oriented）战略转变的过程（Kyriakopoulos & van Bekkum ，

1999)。在早期合作社的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农民在单一初级产品和有限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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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通过纵向一体化的联合方式，能够增强作为（农业投入品）买者和（初级农产品）卖

者的抗衡力量，这样可以使得与家庭经营相近的联合行动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因此，传统

的合作社基本上是生产导向的，追求的是产出（产量）最大化。与生产至上（产量最大化）

的哲学相一致，为了在农产品处理、初级加工以及分销方面获得成本优势，相应的经营战

略是寻求合作社之间的合并。单一的横向一体化战略，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是

往往不足以提供有效的竞争优势，因为它的主要驱动力是寻求规模经济，容易忽视其他商

业模式。然而，面对农业（食品）产业的变革，相关经营主体的重组不是仅仅包含业务规

模扩大的线性过程，而是与市场转换密切关联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扩张，国际经济的边界在经历重构（特别是在欧洲），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少，消费

者行为的异质性在不断增强，这些因素都标志着主要的产销活动已经开始逐步从生产导向

转向市场导向。很明显，两类不同的合作社在市场战略上具有明显的区别（见表 1）。生

产导向的合作社采用的成本领先战略，销售散装产品，通过联盟结构和与其他合作社合并

的方式实现横向扩张。而市场导向的合作社使用的是产品差异化战略，销售品牌化的产品，

通过战略联盟，联合研究和开发，和成立营销合资公司等方式实现纵向扩张。 

表 1            生产导向的合作社和市场导向的合作社的市场战略对比 

生产导向的合作社 市场导向的合作社 

成本领先战略 产品差异化战略 

散装产品 品牌产品 

通过联盟结构和与其他合作社合并等方

式的横向扩张 

通过战略联盟，联合研究和开发，成立营销合

资公司等方式的纵向扩张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的开放、农业产业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人们对于农产品的

需求日益多样化，以及对食品的健康与安全的关注，北美地区（首先是美国北达科他州和明

尼苏达州，然后扩展到其他州和加拿大）也出现了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新一代合作社”

（Nilsson，1997）。
 
Cook(1995), Coltrain，Barton和Boland（2000）等发现，新一代合

作社在市场战略上与传统合作社存在明显的不同（见表2）：（1）传统合作社实行的是成本领

先战略，新一代合作社采用的大多是价值增殖战略；（2）传统合作社的目标市场一般是面向

大众的农贸市场，而新一代合作社一般是面向特定客户的专业化市场；（3）传统合作社主要

以销售大宗原料产品为主，而新一代合作社主要以销售加工过的增殖产品；（4）传统合作社

一般通过联盟结构和与其他合作社合并的方式实现规模经济，新一代合作社则围绕社员的产

品通过后向一体化、战略联盟、联合研发和合资公司方式实现范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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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传统合作社和新一代合作社的市场战略对比 

传统合作社 新一代合作社 

成本领先战略 价值增值战略 

面向大众的农贸市场 面向特定客户的小生境市场（产品相对单一） 

大宗原料产品 加工过的农产品 

通过联盟结构和与其他合作社合并等

方式实现规模经济 

通过后向一体化，战略联盟，联合研发，成立合

资公司等方式实现范围经济 

总体而言，伴随着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欧美农业合作社面临着以纵向协调为主要特

征的农业纵向一体化与供应链管理趋势，在外部市场战略上逐步从以成员利益为导向转变

为一市场需求为导向。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合作社不再简单的强调传统意义上人的联合，

而是更多地实现现代意义上的要素联合；不再强调通过产能规模化赢利，而是着重于提高

附加值；不再立足于与其他经营主体的竞争，转而寻求与其他经营者的合作共赢；不再仅

仅注重上游业务活动，而是更加侧重下游业务活动的控制。 

二、欧美农业合作社组织结构的变革 

为了执行生产和管理活动，吸纳和维系成员，取得合法性和制度支持，合作社必要有一

套组织原则和结构来调节参与者的行为，从而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并在制度环境中获得认

可和接受，这一过程被称之为农业合作社的“内适应”。多年来，国际合作社经济界对合作

社的本质规定性基本达成共识：合作社是一种兼有企业和共同体双重属性的社会经济组织。

传统的合作社原则有三个要点：（1）民主控制：成员拥有投票权，并且坚持一人一票；（2）

盈余返还给社员：净收入按照惠顾额或者使用比例返还给社员/惠顾者（3）资本报酬有限：

股本分红是有限制的。而与农业合作社更为接近的原则，一般以美国农业部农业合作社中心

的做法为参照，即坚持以下三点：（1）使用者所有原则：对合作社拥有所有权和进行投资

的人是那些使用合作社的人；（2）使用者控制的原则：合作社的控制权掌握在那些使用合

作社的人手里；（3）使用者受益的原则：合作社的收益基于使用在其使用者之间进行分配。

为此，本文接下来的讨论将主要围绕合作社组织结构的三个关键因素展开。 

（一）产权结构 

合作社是一种团体性经济组织，它集中成员的资源并通过合作经营的方式为成员服务。

产权结构是合作社组织结构的关键特征之一。产权意味着所有权，合作社的特征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资本贡献：谁出资/谁拥有合作社的所有权？以什么方式出资？出资目的是什么？

传统上，“使用者所有”（user-owner）原则强调使用者（主要是指农产品生产者）是主要

的资本贡献者和承担风险者；合作社的资本主要由社员的直接投资、入社费、惠顾额留存、

未分配收益等构成（Cobia & Brewer，1989）；成员对合作社出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合

作社的使用权。然而，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资金，许多合作社已经开始放松了这种排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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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所有者原则。事实上，很多非成员已经被邀请向合作社业务进行投资（Van Dijk, 

Kyriakopoulos & Nilsson，1997）。这些非成员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进入资本投入，例如，

美国的非成员惠顾者，法国的地方部门，荷兰的机构投资者,爱尔兰的上市股份。大多数非

社员的货币形式的出资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 

另一个问题是，合作社的资产是否可以分配。根据“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的传统，

股份产权是有限的，许多合作社是限制个人资产的。这样的行为在经济上有其合理性：为

了抵御不可预见的风险和保持持续运转，合作社需要有公共资产，并且个体成员对这部分

资产的索取权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不可分配性可以使公共资产具有永久性。当合作社处于

经济扩张期时，这种制度安排尤其重要。然而，与投资者所有企业相比，合作社在信贷方面

是处于劣势的。保留部分盈余，可以缓解资金短缺的问题；但是，面临成员特别是规模较大的

成员的批评和反对。为此，越来越多的合作社开始把社员对合作社的贡献量化到独立的成员账

户或者发行成员可以单独持有的股份。当合作社内部存在生产者社员、经营者社员、股东社员

和使用者社员等不同类型成员的时候，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成员以什么方式出资不再是一个

简单的问题；由于利益要求的不同，合作社如何处理未分配资本的产权更是一个难题。  

（二）控制权结构 

对合作社而言，控制权结构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问题：谁做决策？决策机制是什么？

决策任务如何在不同群体之间分配？与其他组织相比较，“使用者控制”（user-control）

强调使用者掌握合作社的主要决策权。使用者的决策权主要通过两个方式来实现：一是，

直接掌握控制权——成员在社员大会上直接对合作社的事务进行表决；二是，间接掌握控

制权――成员选举产生合作社的理事会，把决策权委托给理事会成员。 

合作社之间在控制权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排除非成员（外部股东）参与决策的程

度。为了确保成员（而不是股东）对合作社的实际控制权，传统上只有使用者社员才有投

票权。然而，随着外部的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非使用者成员卷入合作社事务，他们

不可避免要拥有合作社的投票权。至于投票权的分配，自“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以来，

传统合作社一直坚持民主控制，简言之，就是坚持“一人一票”原则。从更一般意义上理

解，民主控制也可以理解为按照一些可接受的根据有成员来治理或者控制（Barton, 

1998b）。然而，在 Staatz（1984）看来，“一人一票”的决策规则多少带有一些意识形态

的诉求。许多学者对民主控制解释为“一人一票”感到不舒服，他们已经提出了比例控制

的原则（Barton, 1998）。在实践中，部分合作社已经开始用比例原则取代“一人一票”原

则，在这些情况下，成员的投票一般是与其惠顾额挂钩的。原因在于，如果坚持“一人一

票”，大部分规模较小的成员可能一致通过不利于少部分规模较大的成员的政策（Staatz，

1987；Bijman & Hendrikse，2003），同时使理事会面临更敏感的压力。 

尽管民主决策是合作社的本质性规定，然而，决策任务的分配对合作社的功能的发挥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早期的合作社一般都比较小，经营活动局限在所在社区内，涉及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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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活动也非常有限，合作社的业务并不复杂，因此，对管理者的要求相对简单。通常情况

下，那些由优秀惠顾者组成的理事会就能够经营和管理合作社事务。然而，随着合作社的

发展壮大，特别是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战略联盟的实施以及合作社之间的合并等情况

的出现，组织的决策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化。决策的复杂化以及各种管理功能的发挥都需要

专业的技能，产生了对职业化管理者的需要（van Dijk，1997）。先前许多由理事会和成员

执行的功能需要授权给专业的管理者。依据成员控制原则，理事会的结构和功能是合作社

的显著特征之一。为了确保成员控制，合作社一般严格限制甚至禁止非成员进入理事会。

理事会的角色和功能也与投资者所有企业明显不同。多数情况下，合作社的理事既是所有

者又是惠顾者，而投资者所有企业的理事仅仅是股东的代表。因此，投资者所有企业的理

事会的功能主要是充当股东的托管者，而合作社的理事会既要充当投资者的托管者，同时

要充当顾客的代表把使用者关心的问题传达给管理者（Staatz，1984）。因此，理事会在决

策过程中的支配力量的大小，是合作社控制权变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三）利益分配机制 

除了获得合作社的使用权以外，对社员而言参与合作社的价值还在分享合作社的剩余。

合作社的剩余指的是对合作社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如产品成本、固定工资、利

息等)的余额。“使用者受益”（user-benefit）原则意味着，惠顾者是分配合作社剩余的

主要主体。使用者的收益主要受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合作社资产的赎回，合作社净剩余

的分配，初级产品的定价政策。 

为了扩大为社员服务的能力，合作社一般把部分剩余作为公共积累留在合作社；至于

保留多大比例，合作社在其章程中自行规定。如果盈余允许部分或者全部作为公共积累保

留，那么合作社的剩余就延续到多个时期。在剩余延续到多个时期的情况下，要在每一个

时期末客观地度量一个社员对公共积累的索取份额变得十分困难。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首

先需要追踪每个社员在每一个时期内的投资和产品交易额；然而，真正困难的是计算与该

投资和产品交易额相对应的公共积累的分配份额，并且让社员据此能够预期其相应的剩余

份额。对公共积累的任何分配，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会额外地增加度量问题的难度。因此，

传统上，社员在退出合作社时只能赎回自己的初始投资，而不能赎回自己在公共积累中的

份额。然而，随着合作社开始建立单独的成员账户，实行比例原则，以及股份可交易，成

员不仅可以赎回自己的投资，还可以部分赎回在公共积累中贡献的份额。赎回计划在北美

的合作社中比较普遍，而在许多欧洲国家相对比较少见。 

对可分配盈余而言，重要的问题是确定盈余分配的基础。由于成员在合作社存在多种

要素投入，例如，有的社员同时向合作社提供产品和资本，有的成员只向合作社提供资本，

有的社员只向合作社提供产品，有的则只从合作社购买投入品；因此，合作社客观上存在

多种分配基础。净剩余的分配既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的方式返还给社员，也可以依据成员的

股份以分红的形式返还给社员。传统上，很多欧洲合作社从剩余中扣除公共积累部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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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剩余大多以价格调整的方式返还给社员。然而，现在那些允许个人股份存在的合作社则

增加了另外一种分配净剩余的方式。它们把部分净剩余依据社员的投入资金以红利的形式

返还给社员。 

对农业合作社而言，针对社员投售的初级产品，合作社出售的投入品以及提供的服务

制定价格，也是衡量农民（合作者）从合作社获得收益多少的一个最重要尺度。与投资者

所有企业相比，合作社在定价时，考虑的主要目标不是赢利，而是为社员提供好处：它们

为社员的初级产品提供较高的价格（营销合作社），为投入品制订较低的价格（购买合作

社）。这就是通常所言的，成本交易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统一的”产品交易价格是被传

统合作社普遍采用的做法。然而，均等对待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原则，事实上，严格坚持均

等的价格可能背离合作社的成本交易原则，因为那些成本较低的社员应该分担较小的成本

才是合理的（Cobia & Anderson，1989）。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合作社已经开始把成本交易

原则解释为“公正的”对待社员。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的定价模式着重于社员的边际成本

而不是平均成本。 

总体而言，合作社原则和组织结构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并随着整个经济、社会、

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与市场战略的演变相适应，欧美农业合作社在内部结构上

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和调整。一个总的方向是，从传统的合作社向“比例合作社”或者“新

一代合作社”演变(表 3反映了其内部结构的演变态势)，很多合作社已经不再机械地恪守

经典的合作社原则，而是在尊重国际合作社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各地的实践进行灵活变通。 

表 3                   农业合作社内部结构的演化态势 

结构因素 传统合作社 比例合作社/新一代合作社 

所有权 

资本提供者 

产权形式 

入社费 

 

仅限于成员 

集体共同所有 

有限，例如证书 

 

投资者成员作为少数存在 

量化到个人，采取股份形式 

入社费或股份采取比例形式 

控制权 

投票权 

投票原则 

决策任务 

 

只限于成员 

民主决策，一人一票 

理事会主导 

 

存在少数外部成员 

比例投票（根据交易额和股份）

职业管理者主导 

利益分配 

共有资产赎回 

净收益分配 

价格政策 

 

没有 

价格调整 

均等的 

 

有赎回计划，股份可转让/交易 

价格调整和股份分红相结合 

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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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外适应与内适应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农产品市场格局逐步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加

入 WTO 以后农业开始与世界农业接轨，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

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全国（特别是在

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应运而生，并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社员提供了农资供应、产品销售、市场信息、技术交流等各类服务，部分解决了农户分

散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很快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为了促进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

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而且更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合作社的发

展规律。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本质上具有联盟性质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确保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

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了农民的商品交易的主体地位。伴随这两大的制度变迁发生和发展，

农民在自主经营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的同时，分散化、社会化程度也日益加深。在小生产与

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理论上讲，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处于弱势地位且

境况相似的小农存在合作的需求。然而，由于“高合作成本和低合作收益”以及普遍存在

的“搭便车”问题，寄希望于分散的小农能自发合作形成以“互助益贫”为目标合作社多

少有一些不切实际。当小农“不善合作”而又“需要合作”时，非小农主导的适应市场导

向的具有“合作共赢”性的合作组织是合作得以产生的现实选择。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成长机制上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的“合作悖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初衷是希望作

为弱势群体的小农能形成自助组织，维护其自身利益；然而，实践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

成和发展又不得不依赖于相对强势地位的非小农群体，这就是说，“强者牵头，弱者参与”

是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必由之路。 

由于农民分化问题严重，从形成过程来看，相当一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都是生产大户、

运销大户、龙头企业等少数“带头人”在获利机会的驱使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而

在这个过程中，各级政府出于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尤其是对“农民增收”问题的关注，

也积极推动和介入其中。与欧美早期农业合作社的形成过程不同，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是在先天缺乏市民社会基础，参与主体具有多元异质性多样性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可以认为，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不同要素所有者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具有实用主

义倾向的联盟组织。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战略上具有市场导向性 

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方面，随着中国

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和深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朝向深入发展，终端消费者需要也多样化，

农业科技进步发展迅速，农产品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基本显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形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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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就面临农业（食品）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的分化严重，农

民专业合作社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异质性成员间的合作，不同参与主体在资源禀赋、参与

目的和主要角色等方面差异显著。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条件下，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呈

现出与欧美国家农业合作社不同的发展路径。 

在纵向协调成为农业发展中的主要产业形态和内部成员具有高度异质性的条件下，中

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想在市场上取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单纯依靠传统的“生产导向性”

战略已经很难有多少生存的空间了，而必须考虑如何有效的采用“市场导向性”战略，适

应农业产业纵向一体化的需求。实践中，相当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特别是龙头企业领办

的合作社）从一开始就要求社员掌握统一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标准、向市场统一提供品牌化

的产品、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确定向市场投放产品数量，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参与供应

链网络等，这些经营行为实际上都是“市场导向性”经营战略的生动体现。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组织结构上具有要素合作性质 

在经营战略具有市场导向性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内部制度安排从一开始就背离

了传统的（经典的）的合作社原则，而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基于浙江、河北、重庆等

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研究发现：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从一开始就呈现高度的异

质性：少数核心成员（生产大户，运销大户，供销合作社，农村基层组织和龙头企业等）

与多数普通成员（普通中小农户）并存，组织目标主要着眼于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农民专

业合作社在产权结构上普遍采用资本化方式，但是，不同成员的出资目的不同，少数核心

成员为了获取更多资本收益占有相对集中的多数出资额，多数普通成员为了获取成员资格

出资相对较少。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控制权上建立了一套形式完备的决策机制，例如完备的

章程，完善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代表大会制度，“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等，但是实际的

控制权主要由少数拥有一定资源和较多出资额的核心成员掌握。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多数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提取部分之后，可分配盈余主要采取按出资比例和交易量（额）在成员

之间进行分配，其中出资的作用相对突出。但是，许多合作社做不到《农民专业合作社》

所规定的“可分配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本社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

分配盈余的 60％”。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代理问

题以及“隧道效应”等治理问题，治理结构问题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键。一个良好的合

作社治理结构是内部机制（理事会，管理人员报酬，股权结构，内部监督机制，成员退出

权）与外部机制（主管部门的监管和产品市场的竞争）的有机结合，但主要依赖于内部机

制。 

四、总结和讨论 

对欧美农业合作社的外部市场战略和内部组织结构的演化分析表明，随着环境的变化，

农业合作社依据自身的资源基础对其市场战略和内部安排在不断进行变革和调整。早期的

农业合作社主要实行“生产导向性”战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实现规模经济。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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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导向的市场战略相对应，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建立在批量交易、成员资格开放、保留公共

积累、资本报酬有限、民主治理、意识形态中立等传统原则的基础之上。对合作社绩效的

考察，大多关注的是其“竞争尺度”功能的发挥。然而，随着合作社业务的发展和外部市

场环境的变化，为了提高竞争能力，欧美农业合作社的经营活动越来越需要以市场为导向。

与此相适应，合作社对传统的原则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变革，新的合作社模式纷纷出现，

比如，比例合作社，新一代合作社，再造的合作社，这些新的模式大多对传统的合作社原

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欧美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历史表明，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合作社

之所以能在市场竞争中长期获得生存和发展并表现出不低于投资者所有者企业的绩效，其

重要原因之一是合作社具有较强的“外适应”和“内适应”功能。 

中国现阶段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具有不同资源禀赋、利益要求和充当不同角色的亚

群体共同缔结的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联盟组织。在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要素合

作的性质决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过程和制度安排，并深刻影响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经营战略和制度安排等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营战略和组织结构上体现出的一系列特

征，是各参与主体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基于资源禀赋、利益偏好和角色扮演等因素“博弈”

的一种均衡结果。虽然不是“帕累托最优”，但从“帕累托改进”和“激励相容”的角度

来看，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战略和制度安排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体现了效率。短

期内这种均衡状态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但随着外部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小农户博弈能

力的提高、政府规制导向的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着调整和变革的巨大压力。 

在农业产业组织和生产技术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有顺应农业产业发

展趋势，紧随市场环境变化，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战略、结构和行为，才能摆脱困境，赢得

挑战。鉴于合作社是一种环境适应性的组织，因此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识不能建立在抽

象的理论或者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和组织自身的特点。促进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无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目标

和功能，直接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定义合作社的原则（结构），多少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2）忽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和结构，而根据功能（任务）和市场战略直接决定合作社

的经营行为，会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3）经营活动直接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丧失存在的价值。 

 

参考文献 

黄胜忠，2008：《转型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行为研究：基于成员异质性的视角》,浙江大学出版

社。 

Barton D. G，1989: “Cooperative Principles”,In Cobia D. W. (Eds)，Cooperatives in agriculture，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1-34. 

Bijman J.、Hendrikse G.，2003：“Co-operatives in Chains: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in the Dutch fruit and 

Vegetables Industry”, Journal on Chains and Network Science,3(2): 95-107. 

 48



黄胜忠：农业合作社的环境适应性分析  

 49

Cobia D. W.、Brewer T. A.，1989: “Equity and Debt ”,In Cobia, D. W. (Eds) Cooperatives in Agriculture，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43-266. 

Cobia D. W.、Anderson B. C，1989: “Product and Pricing Strategy” ,In Cobia, D. W. (Eds) Cooperatives in 

Agriculture,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74-194. 

Coltrain D. 、 Barton D. 、 Boland M ， 2000:“Value-added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 ,http://www.agmanager.net/agribus/busdev/valaddref/. 

Cook M. L ， 1995:“The Future of U. 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 Neo-Institutional 

Approach ”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153-1159. 

Kyriakopoulos K.、van Bekkum O. F.，1999: “Market Orientation of Europe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Strategic and Structural Issues ”，IX European Congres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Warsaw, Poland,24-28. 

Nilsson J.，1997: “New Generation Farmer co-op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32-38. 

Staatz J. M.，1984: “Cooperative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Behavior of Farmers ”，Ph.D.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Staatz J. M.，1987: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 Cooperatives and Their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In Royer, J. (Eds), Cooperative theory: new approaches，ACS Service Report No. 18, USDA, 

Washington D.C. 33-60. 

Van Dijk G.、Kyriakopoulos K.、Nilsson, J.，1997:“Overview and discussion: the Future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the EU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the European Union，Brussels: 

COGECA. 

Van Dijk G，1997: “Implementing the sixth Reason for Cooperation: 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 in the 

agribusiness ”，In Nilsson J. & van Dijk, G. (Eds),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in the agro-food industries ，Van 

Gorcum: Assen, 94-110.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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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reviewed the Europe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outside market 
strategies and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rom th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and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armer Specialty Cooperatives from Members heterogeneity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reas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n the market competitions is the Cooperatives could adjust market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o adapt the changing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Therefore, 
for promoting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Farmer Specialty Cooperatives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we need to considerate both external environment factor and internal member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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